农一师八团油库土方工程监理实施细则


土方工程监理实施细则

工程名称：农一师八团油库

编    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    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监理单位：农一师工程建设监理站

2005年8月20日

土方工程施工质量监理实施细则

1   场地平整

1. 1平整施工场地：

按设计或施工要求范围和标高平整场地，将余土一次性运到的弃土场地，凡在施工区域的弱土层、垃圾、树根、草皮全部挖除并进行妥善处理，做到文明施工。

1. 2修建临时设施及道路：

根据施工安排修建简易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施，同时敷设现场供水、供电、管线路，并进行试水、试电及修筑施工场地内机械运行的道路。

2 施工测量放线

2. 1做好施工放线的准备工作：

阅读与校核图纸，校测仪器及测量用具。

2.  2测量验线工作的基本准则：

2.2.1验线工作应主动：验线工作要以审核施工测量方案开始，在施工的各主要阶段前，均应对施工测量提出预防性的要求，以做到防患以未然。

2.2.2验线的依据要原始、正确、有效设计图纸、变更 、洽商与起始点(如红线桩、水准点等)及其已知数据(如坐标、高程等)必须是原始资料，最后有效并正确。

2.2.3仪器与钢尺必须按计量法有关规定进行鉴定和校验。

2.2.4验线精度应符合规范要求，主要包括：(1)仪器的精度应适应验线的要求，并校正完好；(2)必须按规程作业，观测误差必须小于限差，观测中的误差应采取措施进行改正；(3)验线本身应先行闭合校核。

2.2.5必须独立验线，验线工作应尽量与放线工作不相关，主要包括：(1)观测人员；(2)仪器；

(3)测量方法与观测路线等。

2.2.6验线方法及误差处理：(1)场区平面控制网与建筑物定位，应在平差计算中评定其最弱部位的精度，并实地验测，精度不符合要求时应重测；(2)细部测量，可用不低于原测量放线的精度进行验测，验线成果与原放线成果之间的误差处理如下：A.两者之差若小于1/2倍限差时，对放线工作评为优良；B. 两者之差大于1/2且小于2 位限差时，对放线工作评为合格(可不必改正放线成果，或取两者的平均值)；C. 两者之差超过2倍限差时，原则上不予验收，尤其是要害部位。若次要部位可令其局部返工。

2. 3验线的部位关键环节与最弱部位，主要包括：

2.3. 1定位依据桩位及定位条件；

2.3.2场区平面控制，主轴线及其控制桩(引桩)；

2.3.3场区高程控制网及±0.000高程线；

2.3.4控制网及定位放线中的最弱部位。

2.4测量记录的基本要求：原始真实、数字正确、内容完整、字体工整。

2.5测量计算工作的基本要求：依据正确、方法科学、计算有序、步步校核、结果可靠。

3.报验与验线

3. 1承包单位应根据“施工测量放线报验表”的要求向项目监理部报送《施工测量方案》。只有当监理部审批认可后，方能按该方案进行施工。

3.2基础验线时的允许偏差如下:

	长度L宽度B的尺寸(m)
	允许偏差(mm)

	L(B) ≤ 30

30<L(B) ≤ 60

60<L(B) ≤ 90

90< L(B)
	±5
±10
±15
±20


3．3轴线的竖向投线,应以建筑物轴线控制桩为测站,并事先进行校测,确保其位置正确,投测的允许误差应符合下列表的规定。

轴线竖向投测的允许误差

	项目
	允许偏差(mm)

	每层（m）
	3

	总         高
	H≤30
	5

	
	30< H≤60
	10

	
	60<H≤90
	15

	
	90< H
	20


3.4标高的竖向传递，应用钢尺从首层起始标高线竖直量取，当传递高度超过钢尺长度时，应另设一标高起始线。每幢建筑应由三处分别向上传递,标高的允许误差应符合下表的规定。

标高竖向传递的允许误差

	项目
	允许偏差(mm)

	每层（m）
	±3

	总         高
	H≤30
	±5

	
	30< H≤60
	±10

	
	60<H≤90
	±15

	
	90< H
	±20


轴线的对角线尺寸，允许误差为边长误差的1.414倍，外廓轴线夹角的允许误差为1度。

3．5检测、桩位保护与复测，以保证桩位及标高的正确性。

4基槽开挖与回填

4、1施工准备：

4、1、1在组织土方施工前，承包单位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编制施工组织设计(或施工方案)，并报项目监理部。

4、1、2定位放线后，方可施工。

4、1、3应做好施工场地内临时排水系统的总体规划，临时性排水设施应尽量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相结合。

4、2土方开挖：

4、2、1应根据“土方开挖施工方案”的要求进行施工。

4、2、2开挖过程中应根据该工程的土质和边坡高度情况，参照下表进行。

临时性挖方边坡值

	土的类别
	边坡值(高：宽)

	砂土(不包括细砂、粉砂)
	1：1.25~1：1.50

	一般性粘土
	坚硬
	1：0.75~1：1.00

	
	硬塑
	1：1.00~1：1.25

	
	软塑
	1：1.50或更缓

	碎石类土
	充填硬塑性粘土
	1：0.5~1：1.00

	
	充填砂土 
	1：1.00~1：1.50


4、2、3注意事项：

(1) 基础开挖应尽量避开雨季进行。

(2) 夜间施工时，应合理安排施工项目，防止超挖；施工现场应根据需要安排照明设施，在危险地段应设置明显标志。

(3) 施工中如发现有文物和古墓等，应妥善保护，并应立即报请当地有关部门处理后，方可继续施工。

4、3土方回填：

4、3、1填土前，应对填方基底和已完成的隐蔽工程进行检查和中间验收合格。

4、3、2应清除基底的垃圾、树根等杂物，抽除坑穴积水、淤泥，验收基底标高，达到要求后进行。

4、3、3回填土料应符合规范要求。

4、3、4应分层、分段回填，每层接缝处应做成斜坡，辗迹重叠0.5~1.0米，上下层接缝应错开不小于1米。

4、3、5土方回填施工时，应压实并测定土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，确定最小干密度控制值，合格后才能回填上一层。

4、3、6承包单位在回填前应规范要求绘制“回填土取点平面示意图”并报监理，在施工中应严格按此图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取样、试验工作。

4、3、7当挖方或填方施工完毕，承包单位进行自检，自检合格后，应按要求填写“分项分部工程施工报验表”报送监理签认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。

4、4地基钎探

4、4、1基土己挖设计基坑(槽)底标高，表面应平整，线及坑(槽)宽、长均符合设计图纸要求；

4、4、2根据设计图纸，绘制钎探点布置图；

4、4、3采用轻型动力触控进行基槽检验时，检验深度及间距按下表执行：        轻型动力触控检验深度及间距表(m)

	排列方式
	基槽宽度
	检验深度
	检验间距

	中心一排
	<0.8
	1.2
	1.0~1.5m视地层复杂情况定

	两排错开
	0.8~2.0
	1.5
	

	梅花形
	>2.0
	2.1
	


4、4、4整理记录：按孔顺序编号，将锤击数填入“地基钎控记录表”内，字迹要清楚，专业技术负责人，专业工长，记录人应签字，然后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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